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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兩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第一條  設置宗旨：因應兩岸文教交流之日益開放與積極發展，為培育熟悉兩

岸文教發展之專業人才，特訂定「淡江大學兩岸文教發展研究學分學程（以

下簡稱本學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對於此領域有興趣之在學研究生均可申請，無名額限

制。 
          
第三條  受理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程序： 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

填妥「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教育政策與領導研

究所或中國大陸研究所辦公室備查。 
 
第四條  修習科目及學分：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課程表列認證課程至少十二學分，其中至少

應有六學分不屬於學生原系、所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

之資格。 
二、應修學分總數：需修習兩所開授課程至少各六學分，共計十二學分。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最低應修學分數且成績及格者，得檢附「兩

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及歷年成績單正本向教育政

策與領導研究所或中國大陸研究所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需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最低修習學分數且成績及格。 
三、經審查通過後，再報請教務處頒給「淡江大學兩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

分學程證書」。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本學程指定之科目，亦可列入審查。 

 
第六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數如有調整，學生提出認證審查時，以修習當

時公告之課程名稱及學分數為準，兩所得從寬認定，並視開課情形修訂

課程科目表。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僅限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與中國大陸研究所碩士班所開

設之課程，其他學系（所）開設之同名課程不得抵免，特殊情況須以報

告方式申請簽核。 
第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分學程設置規劃」等相關

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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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表 

                               開課系所 
中國大陸研究所(至少 6 學分) 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至少 6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課程名稱 學分數

兩岸政經專題研究 2 教育政策研究   2 
中國大陸經濟國際化戰略  2 中國大陸教育政策研究   2 
中國大陸研究：理論與實務 3 各國教育政策比較研究   2 
中共政治發展  3 教育政策研究：高等教育   2 
中共改革與開放政策研究 3 教育領導與行政   2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 3 教育行政決定研究   2 
亞洲企業國際經營模式   2 教育評鑑理論與實務   3 
中國經濟改革與兩岸經貿關係 2 學校效能與改進研究   2 

 


